附件1：           文物与博物馆学院学生处分决定书

        至         学年  第     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.   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系
	
	专业
	
	班级
	

	处分名称
	警 告

	处分事实


	

	辅导员意见
	

	团总支书记意见
	

	院书记意见
	

	备   注
	学生对本决定如有异议,请于5个工作日内,依据事实向文物与博物馆学院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
文物与博物馆学院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